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 电 话 传 真
宜政办传〔2014〕19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张仕庆
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安庆市2014年全国首个“扶贫日”
活动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部门：

根据省政府印发的《安徽省2014年全国“扶贫日”活动方案》(皖政办明电﹝2014﹞34号)通知精神，经研究，现将《安庆市2014年全国首个“扶贫日”活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现就组织落实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《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“扶贫日”的批复》（国函〔2014〕97号）明确：自2014年起，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“扶贫日”。设立“扶贫日”体现了党中央、国务院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重视，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格外关心。立足安庆扶贫大市的实际，市委、市政府对开展“扶贫日”活动十分重视，要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，按有关要求，精心组织，精心实施，把2014年我国首个“扶贫日”活动办好。

二、市直有关部门要按照《方案》的要求，本着依法合规、公开透明、节俭务实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协同配合，认真组织实施好“扶贫日”的各项活动。要以“10·17扶贫日，邀您一起公益行”为行动口号，结合市直部门定点扶贫工作开展，积极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济困慈善公益系列活动，确保“扶贫日”各项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

三、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，按照省、市有关部署，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“扶贫日”宣传活动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贫困农村及贫困群众的氛围。

四、请各县（市）、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于10月13日前将扶贫项目认领和捐赠情况报市扶贫办，并在10月底前将“扶贫日”活动总结报市扶贫办，由市扶贫办汇总报市委、市政府和省扶贫办。

联系人：阳操、龚关  0556-5347366；

邮  箱：aqsfpb@126.com 

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9月26日

安庆市2014年全国首个“扶贫日”

活动方案

根据省政府办印发《安徽省2014年全国“扶贫日”活动方案》要求，现就我市开展第一个“扶贫日”活动提出如下安排：

一、开展“扶贫日”活动的意义

今年10月17日是我国首个“扶贫日”，为扩大“扶贫日”的社会影响，开好头，起好步，必须立足我市扶贫大市实际精心组织开展好首次“扶贫日”活动。通过开展“扶贫日”活动，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扶贫开发方针政策、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和友善互助核心价值、加强扶贫理论政策研究交流，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扶贫开发的工作格局，动员全社会力量向贫困宣战。

二、开展“扶贫日”活动的原则

按省要求，应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依法合规、节俭务实；二是先行启动、逐步完善；三是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；四是营造氛围、扩大影响。

三、主要活动的组织安排

一是10月16日上午组织举行我市“10.17 ‘扶贫日’，邀您一起公益行！”会议。

主要内容：结合省及我市有关部署，向社会发布“百企结百村、脱贫奔小康”等有关扶贫公益项目，对获市2013年“村企共建”示范企业颁奖，2014年“爱心包裹”扶贫募捐单位现场认捐等。

参加单位：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领导及市直成员单位，市直参加“爱心包裹”认捐单位，市级扶贫龙头企业负责人，各县（市）、区扶贫办负责人等。

此项工作由市扶贫办会同安庆邮政负责组织。

二是10月17日上午组织参加国家及省电视电话会议。

参加国务院召开全国社会扶贫工作暨“扶贫日”启动仪式电视电话会议，以及我省在国务院电视电话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全省“扶贫日”宣传动员会，会议开到县一级。

市级会场参加人员为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，各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人，扶贫工作乡镇负责人参加。各县（市）相应组织开到有关乡镇；

此项工作由市扶贫办及县（市）、区政府办承办。

三是10月17日下午组织街头首个中国“扶贫日”宣传活动。

在安庆市区设立街头宣传活动，同时依托市区各邮政网点宣传。由市扶贫办会同各区扶贫办、安庆邮政组织；

各县（市）应设立街头宣传活动，各扶贫工作重点乡镇可悬挂标语等宣传，由县（市）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组织；

四是开展系列专题宣传活动。

以“10·17扶贫日，邀您一起公益行”为行动口号，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积极开展宣传活动，营造氛围，扩大影响。

1、在《安庆日报》组织专版集中宣传。

时间：2014年10月10日-17日；

主题：全社会动员，向贫困宣战；

内容：一是宣传我市获全国社会扶贫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事迹（文字介绍并配发图片），二是获市2013年“村企共建”示范企业事迹，以及“百企结百村、脱贫奔小康”等有关公益项目介绍等。

此项工作由市扶贫办会同安庆日报社共同承办。

2、利用多种媒体开展公益宣传。

“扶贫日”前后，分别在安庆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，《读友报》等都市报，市政府网站、安庆扶贫网等主要门户网站以及通过微博、微信手段借助各类新媒体、新媒介发布扶贫公益广告。

此项工作由市扶贫办负责，各主要媒体承办。

四、组织领导与工作部署

1、组织领导。我市2014年全国“扶贫日”活动在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组织开展，由市扶贫办牵头负责。

2、部门协作。市直各相关部门要分工负责，协作配合，共同推进“扶贫日”各项活动的开展。市直工委负责动员市直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与活动。市军区政治部负责动员驻宜部队参与活动。市经信委、国资委负责动员市属大企业参与活动。市教育局、市高教工委、团市委负责在宜高校及中小学参与活动。台办、侨办负责动员台胞、华人华侨参与活动。市工商联负责动员民营企业参与活动。市商务局负责动员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活动。市金融办、人行安庆支行负责动员金融单位参与活动。市移动、联通、电信公司负责发布手机公益广告。市农委、市扶贫办负责动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市级以上扶贫龙头企业参与活动。

3、舆论宣传。市扶贫办联合组织各地各部门和有关新闻媒体共同做好“扶贫日”宣传活动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在全社会大力营造扶贫开发良好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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